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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堂課：受理搭排許可申請

第３堂課：搭排變更、展延、廢止

第４堂課：書表文件及函文內容誤植案例暨修正教學

⚫ 辦理原則說明

⚫ 常見問題探討

⚫ 實際案例分享

課程
重點

⚫ 重要函釋回顧暨常見問題探討

⚫ 尚未訂定相關規則前，適用原規定

⚫ 搭排規費收取標準（草案）

⚫ 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檢附

⚫ 照舊使用與搭排申請

⚫ 如何認定有無其他排水系統

⚫ 搭排水量核算之參考依據

⚫ 其他常見問題：畜牧業搭排

⚫ 其他常見問題：特定工廠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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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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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函釋回顧：尚未訂定相關行政規則前，是否適用原規定？ (1/1)

農水署已函發得
適用原規定之函釋

(農水管字第1106035005號)

函釋

在未牴觸農田水利法、其子法規及其他上位階法規規範事項，且尚未另訂
相關行政規則前，各管理處得繼續適用原農田水利會之相關規定。

⚫為辦理灌溉管理事項所定事業用水及水利設施處理相

關規定，在未牴觸農田水利法、其子法規及其他上位

階法規規範事項，且農水署未另訂相關行政規則前，

各管理處得繼續適用原農田水利會之相關規定。

⚫以搭排收費為例，由於目前「依農田水利法申請許可

案件規費收費標準【草案】」尚未頒布，管理處仍得

依「農田水利會費用徵收辦法」辦理。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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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即將上路的新制搭排規費收取標準，其內容為何？ (1/2)

搭排規費收取標準計算公式之修正(草案)

⚫ 農田水利法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不包括取得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登記證之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及下表所列行業

分類編號
行業名稱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A 農、林、漁、牧業

01 農、牧業
011 農作物栽培業

0111 稻作栽培業
0112 雜糧栽培業
0113 特用作物栽培業
0114 蔬菜栽培業
0115 果樹栽培業
0116 食用菇蕈栽培業
0117 花卉栽培業
0119 其他農作物栽培業

分類編號
行業名稱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C 製造業

08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081 肉類加工及保藏業

0811 屠宰業
0812 肉類其他加工及保藏業

082 0820 水產加工及保藏業
083 0830 蔬果加工及保藏業
084 0840 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085 0850 乳品製造業
086 碾穀、磨粉及澱粉製品製造業

0861 碾穀業
0862 磨粉製品製造業
0863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

087 0870 動物飼品製造業

分類編號
行業名稱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012 畜牧業

0121 牛飼育業
0122 豬飼育業
0123 雞飼育業
0124 鴨飼育業
0129 其他畜牧業

013 0130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02 020 0200 林業
03 漁業

032 水產養殖業
0322 內陸養殖業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 每戶搭排收取標準(元/年)＝搭排收取係數(元/m3) × 收取基數 × 年最大排放水量(m3 /年) × 水質污染潛勢係數(新增)

係數 = 0.5 (元/m3) ，代表每單位體積搭排排放
水量之輸通水，所需之渠道通洪容量使用成本

以「農田水利法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評估是否具水質污染潛勢
若屬本署公告之事業(ex：登記工廠、特登工廠)，則該係數 = 1.5 ；
若非屬本署公告之事業(ex：畜牧業、農業產業)，則該係數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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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戶搭排收取標準(元/年)＝搭排收取係數(元/m3) × 收取基數 × 年最大排放水量(m3 /年) × 水質污染潛勢係數(新增)

搭排規費收取標準計算公式之修正(草案)

係數 = 0.5 (元/m3) ，代表每單位體積搭排排放
水量之輸通水，所需之渠道通洪容量使用成本

以「農田水利法第29條第3項所定事業」，評估是否具水質污染潛勢
若屬本署公告之事業(ex：登記工廠、特登工廠)，則該係數 = 1.5 ；
若非屬本署公告之事業(ex：畜牧業、農業產業)，則該係數 = 1.0 

⚫ 新制搭排規費收取標準(草案)：費用試算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試算案例１：ＯＯ園農產品初級加工場(非公告事業)

⚫ 收取基數計 2.0 ( = 渠道屬內面工計 2.0 ×使用渠道長度小於5公里計 1.0)

⚫ 年最大排放水量計約 1,800 m3 ／年
         ( = 日最大排放水量計 5 m3／日 ×年非農田排水(搭排)日數計 360日)

⚫ 水質污染潛勢係數，因非屬公告事業，係數計 1.0

收費金額計算：

案例１每年收費金額 ＝ 1,800 (元／年)

常見問題探討：即將上路的新制搭排規費收取標準，其內容為何？ (2/2)

律定搭排收取係數，讓排放水量
相同之搭排案件，有一致收取標準

試算案例２：ＯＯ軟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告事業)

⚫ 收取基數計 2.0 ( = 渠道屬內面工計 2.0 ×使用渠道長度小於5公里計 1.0)

⚫ 年最大排放水量計約 3,202.9 m3 ／年
         ( = 員工數39人，每人每日以0.225 m3 計 ×年非農田排水(搭排)日數計 365日)

⚫ 水質污染潛勢係數，因非屬公告事業，係數計 1.5

收費金額計算：

案例２每年收費金額 ≒ 4,804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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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函釋回顧：土地使用同意書之檢附，是否需取得共有人全體同意？ (1/4)

農水署已函發土地使用
同意書之函釋

(農水管字第1116029139號)

函釋

依據111年12月22日由農水署召開農田水利災害防救業務工作檢討會議
之會議紀錄，決議如下：

⚫ 有關農田水利設施兼作及搭排申請

案時，須出具土地同意書之土地持

分比例，宜由管理處依個案審認是

否屬管理或處分行為，其應取得之

持分及人數，至少應符合民法820

條(管理)或土地法34-1條(處分)之

規定；如有必要，得要求申請人一

併檢附切結書憑辦。 

補充說明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土地共有人數及持有面積均超過1/2；
或持有面積超過2/3，則人數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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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820條(管理)或土地法34-1條(處分)之規定：土地共有人數及持有面積
均超過1/2；或持有面積超過2/3，則人數不計。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民法》第 820 條第1項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持分12
1 持分12

1

情境1. 共有人過半數， 且持分已逾二分之一，可向管理處提出申請！

持分12
3 持分12

2

可向管理處申請搭排!

持分12
5

基地坐落地點

農田水利設施
私人土地

(需取得土地使
用同意證明)

《土地法》第 34-1 條第1項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
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
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

常見問題探討：土地使用同意書之檢附，是否需取得共有人全體同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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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820條(管理)或土地法34-1條(處分)之規定：土地共有人數及持有面積
均超過1/2；或持有面積超過2/3，則人數不計。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民法》第 820 條第1項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持分12
1 持分12

1

情境2. 共有人雖過半數，但持份未逾二分之一，不可向管理處提出申請！

持分12
5 持分12

2持分12
3

基地坐落地點

農田水利設施
私人土地

(需取得土地使
用同意證明)

《土地法》第 34-1 條第1項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
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
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

無法向管理處申請搭排!

常見問題探討：土地使用同意書之檢附，是否需取得共有人全體同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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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820條(管理)或土地法34-1條(處分)之規定：土地共有人數及持有面積
均超過1/2；或持有面積超過2/3，則人數不計。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民法》第 820 條第1項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
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情境3. 申請人持分合計超過三分之二，可向管理處提出申請！

持分12
1

可向管理處申請搭排!

持分12
9

基地坐落地點

農田水利設施
私人土地

(需取得土地使
用同意證明)

《土地法》第 34-1 條第1項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
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
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

持分12
1

持分12
1

常見問題探討：土地使用同意書之檢附，是否需取得共有人全體同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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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申請搭排到照舊使用渠道，是否仍需檢附土地同意書？ (1/2)

土地使用同意書，係依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之檢附文件，
無關是否排放到照舊使用，如申請人非屬地主，皆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憲
法
法
庭
判
決 農田灌溉排水渠道之施設目的為灌

溉與農田排水功能，非農田排水
（搭排）非屬農田水利目的使用。

2

照舊供農田水利使用之人民所有土
地，僅能作農田水利目的之使用，
須遵守最小侵害原則。

1

(節錄)

111年憲判字第15號【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38&id=310029

國內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尚低，
現況使用農田排水渠道兼作搭排需
求仍存，爰仍需檢附土地同意書！

3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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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舊使用、(公共)從來之使用，是兩種不同概念，切勿混用！

常見問題探討：申請搭排到照舊使用渠道，是否仍需檢附土地同意書？ (2/2)

《農田水利法》第 11 條第 1 項

本法施行前提供農田水利會水利
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

土地使用同意書，係依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之檢附文件，
無關是否排放到照舊使用，如申請人非屬地主，皆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農田水利法》第 13 條第 2 項

本法施行前既存之公共排水系統設
施，得為從來之使用，不適用前項
規定。但辦理改善、復舊或拆除者，
仍應依前項規定申請許可。

重
要
觀
念
釐
清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第 22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之公共排水系統，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

人體健康、農業產業或生物安全之虞者，該公共排水系統之管

理機關應採取必要之處置措施，並依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提報

改善計畫，改善計畫經主管機關許可後，依改善計畫完成改善。

立法說明：
考量現有農田水利會在辦理更新改善時如涉及私有土地
者，多以取得土地同意書方式辦理，因農田水利事業係
屬維繫農業發展所需具高度公益性，且設施受限於經費
或土地取得等短期間難以變更或具不可替代性，其土地
應屬具高度公共用物性質之法律關係，爰於第一項規定
本次農田水利會改制後，相關土地如原作水利使用者，
均以維持原使用狀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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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鄰近無其他排水系統」，是否有較明確的認定方式？ (1/1)

由於搭排許可申請的案件背景皆不相同，難以透過通案方式認定，建議
藉由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勘，並以作成會勘紀錄之方式辦理。

以觀念通知檢還申請書，而非行政處分

告知鄰近存有其他排水系統可供排放，

請優先找該排水之管理單位辦理排放許可

經溝通後，退還搭排申請文件並結案

2

3

4

先與申請人做好妥善溝通再發文1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實
際
參
考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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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為計算搭排之排放水量，有哪些認定方式或參考依據？ (1/7)

得依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文件、參考相關法規或技術規範，
皆屬合適之辦理方式。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依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之相關文件

參考相關法規
或技術規範

搭
排
水
量
參
據

⚫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核准水量）
⚫ 畜牧場登記證（飼養頭數）
⚫ 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經營面積）

⚫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內政部）

⚫ 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經濟部）
⚫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
收費辦法（環保署）

⚫ 其他相關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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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為計算搭排之排放水量，有哪些認定方式或參考依據？ (2/7)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補充資料：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15

常見問題探討：為計算搭排之排放水量，有哪些認定方式或參考依據？ (3/7)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補充資料：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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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為計算搭排之排放水量，有哪些認定方式或參考依據？ (4/7)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補充資料：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補充資料：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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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為計算搭排之排放水量，有哪些認定方式或參考依據？ (5/7)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臺灣畜牧業飼養對象，以豬、牛、雞、鴨、鵝為最大宗，其排放水量估算

⚫ 豬(每頭)：20 (公升/日)； 30 (公升/日)

⚫ 牛(每頭)：200 (公升/日)

⚫ 雞：固形物為主，較無排放水量

⚫ 鴨、鵝：因不同畜禽飼養場操作方式不同，而有不同排放水量。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第2目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排放水量，依下列方式之一計算：

畜牧業依當期實際在養頭數產生之廢水量計算，養豬業每頭豬隻以每日廢水產生量二十公升計算。

(畜試所，2010)



18

常見問題探討：為計算搭排之排放水量，有哪些認定方式或參考依據？ (6/7)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養鵝場廢棄物處理與減廢之研究》節錄：

鵝場廢水主要來自水池部分，水池深度約30公分，水池池水有2~3天定期更換及流動排放；

每隻鵝隻平均每日產生廢水量：９公升／隻日。

(農委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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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探討：為計算搭排之排放水量，有哪些認定方式或參考依據？ (7/7)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證明文件  與  許可函  核發排放水量數值相同

集合住宅污水量計算畜牧業廢水量計算

⚫ 集合住宅總樓地板面積：211.7 m3 ，若 300 m3計10人，則使用人數約7.1人(進位8人)

⚫ 每日搭排水量約計：8(人) * 0.225 (m3/人日) =1.8 m3/日

⚫ 每日最大搭排水量：1.8 (m
3
/日) * 1.2 (係數) = 2.16 m

3
/日

⚫ 年生活污水排放總量：2.16(m3/日) * 365 (日) =788.4 m3

⚫ 豬隻在養頭數(999頭)，單頭豬廢水產生量估：0.02 m3/日

⚫ 每日畜牧廢水排放量：999*0.02=19.98 m3/日

⚫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核發廢污水量：18.57m3/日(扣除沼液沼渣)

⚫ 畜牧廢水年排放量為：18.57*365=6,789 m3

⚫ 參考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表2-1 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使用人數、
污水量及水質參考表，H類-住宅類。

⚫ 該案畜牧業者已辦理部分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故經計算
減量後之事業廢水產生量為18.57m

3
/日

申請計畫書  與  水量計算表   核發排放水量數值相同

案
例
試
算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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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畜牧業搭排篇：畜牧業搭排之水質報告及後續檢驗，應包含哪些項目？ (1/1)

依據109年12月10日由農委會召開畜牧廢水搭排水放流標準研商會議
之會議紀錄，決議如下：

農水署已函發畜牧業僅
暫檢測銅、鋅之函釋

(農授水字第1106035082號)

函釋

⚫農委會畜牧處指出，畜牧飼料僅以添加銅、鋅

為主，其畜牧廢水中含有銅、鋅重金屬風險之

可能性，無其他有害重金屬成分，畜牧處建議

畜牧業搭排水僅暫檢測銅、鋅即可，請各處配

合辦理。

⚫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安全，請各處輔以相關水

質監測措施，後續納入水質工作檢討會議定期

追蹤。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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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畜牧業搭排篇：有畜牧業者表示因應改制應免收搭排費，該如何回復？ (1/1)

農水署已函發對畜牧
業應收取規費之函釋

(農水管字第1126007034號)

函釋

農水署對畜牧業及各類搭排戶收取搭排費，係依據農田水利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以運用於農田水利設施之管理、改善及維護。

⚫依據農田水利法第22條規定略以，主管機關為

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及維護第18條所定灌溉管理

組織之營運，應設置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

其來源如下：二、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依第14

條第2項規定申請許可時所收取規費之收入。

⚫有關前揭規費係依法收取之設施使用費，運用

於農田水利設施管理、改善及維護，以確保其

灌溉排水功能與安全。

如畜牧業者表示所費不貲，宜由產業輔導單位，
優先輔導業者辦理廢(污)水處置，包含資源化
再利用或減量減污排放，以降低相關費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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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特定工廠搭排篇：如特定工廠提出搭排申請，其辦理原則為何？(1/2)

農水署已檢送112年2月17日「有關特定工廠生活污水搭排事宜研商會議」
之會議結論，請各管理處依下列受理原則辦理：

灌溉專用渠道禁止搭排！

符合下列事項，農田排水渠道得受理搭排：

僅限無其他排水系統可供排放者

排放之水質應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

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無事業製程廢水證明

1

2

3 農水署已函發特定工廠
搭排辦理原則之函釋

(農授水字第1126044158號)

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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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特定工廠搭排篇：如特定工廠提出搭排申請，其辦理原則為何？(2/2)

依據112年3月15日由農水署召開特定工廠生活污水搭排辦理原則跨部會
研商會議之會議紀錄，決議如下：

⚫依據農田水利法及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略以，非農田排水需透過農田灌排系統排放者(以下簡稱搭排)，

其排放水質應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對於公告為灌溉專用渠道者，禁止搭排。

⚫對於已向各縣市政府申請納管有案，且屬低污染未登記工廠或特定工廠須申請搭排者，應先確認無法排放至其他

排水系統，再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無事業製程廢水證明後，方能向本署各管理處申請生活污水排放，且

不得排放具事業製程之廢水。

⚫關於無事業製程廢水證明部分，屬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所規範之事業，由各縣市政府(環保單位)以公文說

明；若非屬前述事業，由各縣市政府相關輔導單位以公文說明，以共同維護灌溉用水品質，並確保國人農產品食

用安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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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小結：特定工廠排放生活污水之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業務辦理原則

✽僅限無其他排水系統可供排放者(112.3.15決議，並依案件現況妥善溝通)；

✽搭排經許可者，水質應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管項目限值(辦法§20, II)；

⚫ 下游具引灌需求：管制項、品質項(辦法§20, III)；

⚫ 下游不具引灌：管制項、放流水標準(辦法§20, IV)；

✽須取得無事業製程廢水證明，方能申請生活污水排放，且不得排放

具事業製程之廢水(112.3.15決議，由相關單位以公文說明)。

農田水利法§14

灌溉專用渠道 農田排水渠道 下游具引灌需求 下游不具引灌需求

供灌農田 無供灌農田

禁止搭排

低污染未登工廠
特定工廠

低污染未登工廠
特定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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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home messages（1/3）

⚫ 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案件常見疑義說明

⚫尚未訂定相關規則前，適用原規定

⚫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之檢附，至少應符合民法820條或土地法34-1條之規定

⚫ 土地共有人數及持有面積均超過1/2；

⚫ 或持有面積超過2/3，則人數不計。

⚫「鄰近有無其他排水系統」，建議藉由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勘後認定

⚫搭排水量之核算，得依據各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文件、參考相關法規及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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